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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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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为进一步做好“十五五”规划

重点建设项目要素保障工作，按照“项目跟着规划走、要素跟着项

目走”的要求，依据各级各类“十五五”发展规划、专项规划，

《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

的通知》《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市县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要求，开展《中宁县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2026年度

动态维护工作。

本次动态维护在不突破《规划》确定的强制性管控要求和总体空

间格局的前提下，聚焦年度规划实施体检工作中提出的突出问题和

潜在风险，衔接贯通“十五五”发展规划、专项规划确定的重大任

务、重点项目，对照动态维护工作正向优化相关要求，针对《规划》

确定的三条控制线、中心城区用地布局、城市重要控制线、重点项

目清单等内容进行正向优化。

注: 本版本为征求意见稿，所有数据和内容以最终审批成果为准。



1.1工作目的

1.2 基本原则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

十三届十一次全会安排部署，统筹协调空间需求，切实强化国土

空间规划引领和资源要素配置能力，有力保障中宁县“十五五”

重大战略、重要产业和重点项目落地，落实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政

策的新要求，确保刚性约束与弹性适配统一，提升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全域全类型全周期治理能力，基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体

检结果，结合审批管理数据以及低效用地再开发等存量用地盘活

工作以及新的片区规划要求，解决规划体检发现的突出问题，修

正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偏差，提升规划实施适配性和传导性，开展

本次动态维护。

1.概述

坚持
安全底线

坚持
问题导向

坚持
系统思维

坚持
数字赋能

坚守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责任，依法依规开展规划动态维护
（或技术修正），推动国土空间格局与共同富裕现代化生产力
布局更加适应。

以规划实施体检为前提，以问题为导向，充分衔接“十五五”
规划重点产业、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的空间需求，夯实动态维
护工作基础。

遵循规划总体目标，结合发展实际推动农业、生态、城镇空间
功能布局正向优化，提升国土空间资源要素配置效率，推动规
划落地实施。

全面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支撑规
划动态维护全流程的规范、高效、精准管理，实现国土空间治
理效能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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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动态维护内容及范围
 动态维护范围为中宁县县域，维护内容包含三条控制线、中

心城区规划布局、规划分区以及重点建设项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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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宁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动态维护范围示意图



2.三条控制线维护

在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成果的基础上，衔接永久基本
农田优化调整专项工作及《宁夏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
项规划（2025—2035年）》，调出永久基本农田4.97万亩，
调入永久基本农田5.09万亩，调整后超额完成保护任务，永
久基本农田平均质量等别提升、连片度显著提高、碎小图斑
数量大幅减少，耕地稳定性与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

按照“数量不减少、质量生态有提升、布局更优化”的原则，
正向优化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遵循自然资源部《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办法（试行）》强
化集中连片、节约集约要求，优化城镇建设用地布局，规范
城镇开发边界调入调出。调入城镇开发边界118.26公顷，调
出城镇开发边界118.26公顷，优化后未突破《规划》确定的
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进一步优化城镇功能布局，推动城
镇集约紧凑发展。

按照“总量不突破、布局更集聚、功能品质有提高”的原则，
正向优化城镇开发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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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心城区规划布局维护

3.1中心城区用地布局维护

3.2城市重要控制线维护

绿线
针对历年审批用地所涉及的“城市绿线”范围予以调整，保障重点基
础设施顺利落地；同时，联动中心城区用地布局优化调整涉及的“城
市绿线”进行调整，推动中心城区范围内用地功能更完善、空间布局
更合理。本次维护调出绿线8公顷，调入绿线8公顷，维护后总面积
不减少、生态功能有提升。

按照“总体格局稳定、空间结构优化、功能布局完善”的原则，在规划
用地总面积不减少的前提下，重点针对经营性用地优化为公益性用地、
公益性用地之间优化，以及公益性用地布局优化等情形进行维护。

按照“总量不减少、布局更优化、功能有提升”的原则，结合用地审批
情况及相关部门意见，对城市绿线和城市黄线进行正向优化。

黄线
对规划实施过程中，部分基础设施选址与规划用地布局发生变化的
“城市黄线”，结合选址变化进行适应性调整；同时，结合用地布局
联动维护“城市黄线”。本次维护调出黄线2.12公顷，调入黄线2.12
公顷，维护后“城市黄线”面积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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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个地块
39.53公顷

 15个地块
13.33公顷

 

9个地块
9.11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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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9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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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93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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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规划分区维护

按照“整体协调、集中连片、完整联通”的原则，结合三条控制线正
向优化，同步联动优化规划分区。

4.1县域规划分区

农田保护区 城镇发展区 乡村发展区

结合永久基本农田调整
维护农田保护区，维护
后占比增加0.06%。

结合城镇开发边界优化
和项目安排维护城镇发
展区，维护后比例未发
生变化。

结合三线优化联动调整，
维护后占比减少0.06%。

其他分区不涉及，规模占比未发生变化。

4.2 中心城区规划分区
    结合中心城区规划用地布局优化，联动调整城镇集中建设区二级规
划分区，推动各类空间功能协同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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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规划分区维护前 中心城区规划分区维护后



5.其他内容维护

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村庄分类认定标准》，结合中宁县村庄分类认
定情况，仅针对133个行政村进行维护，国有农场、林场等特殊行政
单元不做分类。本次维护78个行政村分类，取消整治改善类村庄类型。

5.1村庄分类

5.2 专项规划编制清单
统筹各级各类规划编制，对《规划》确定的括8类30项专项规划编制清
单进行系统优化与动态更新。结合规划年度体检、政策调整、项目落
地、行业发展新需求，对清单内专项规划进行增补、清退、保留的常
态化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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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集聚
提升

城郊
融合

特色
保护

搬迁
撤并

整治
改善

维护前 50 12 1 11 61

维护后 116 10 6 1 0

• 3项：公共服务设施类1项、安全防灾减灾类1项、
市政基础设施类1项增补

• 23项：资源与环境保护3项、国土整治和修复2项、
公共服务设施6项、交通设施4项、安全防灾减灾1
项、商业设施1项、市政基础6项、其他1项

清退

• 7项：资源与环境保护类1项、国土整治和修复类1
项、公共服务设施类1项、安全防灾减灾类2项、市
政基础类1项

保留



6.动态维护成效

成效1：安全底线更加稳固

通过充分对接各级各类“十五五”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发挥
国土空间规划的支撑保障作用，系统梳理223个重点项目增补
清单，形成实施、延续、增补的动态管理机制，有力保障了中
宁县“十五五”重大战略、重要产业和重点项目空间诉求，为
重大项目落地实施夯实规划依据，提高了规划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支撑性。

成效2：空间布局更加优化

通过衔接永久基本农田优进劣出，调出零星破碎、质量偏低、
不符合划定要求地块，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5亩以下图斑数量
减少、高标准农田占比提升0.06%、集中连片度进一步提高。
结合城市发展诉求，进一步优化城镇开发边界布局，已批开发
区、城镇工业用地、城镇住宅用地、城镇商业用地划入率提升
1%，城镇开发边界对县级重点项目要素保障更加精准。

成效3：发展支撑更加有力

结合“三条控制线”优化结果，联动调整县域生态保护区、
农田保护区、城镇发展区等规划分区，实现上下传导一致、
边界清晰、主导功能稳定。通过公益性用地内部优化、经营
性用地转公益性用地、闲置与低效用地盘活等方式，优化公
共服务与民生配套布局；联动城镇开发边界调整调出暂无建
设需求的城镇用地保障近期建设，推动用地结构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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